阳城县林业局
                                B类

关于阳城县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五次会议代表建议的答复

李海江代表：

对于您提出的《关于尽快组织捕杀野猪的建议》的建议，我局高度重视，立即召开党组会研究着专人进行落实。通过深入重点受害乡镇、乡村调研，并经局党组会研究，现答复如下：

近年来，随着我县不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森林面积逐年扩大，野生动物生存环境不断改善，数量日益增多，特别是野猪没有了天敌，种群数量增长较快。野猪损害农作物和伤人事件时有发生。

为有效缓解野生动物保护与野生动物肇事矛盾，维护和保障辖区内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财产利益，根据山西省林业和草原局、山西省财政厅、山西银保监会山西监管局《关于开展省级野生动物致害补偿保险试点工作的通知》（晋林规发〔2021〕52号）文件精神，2022年阳城县作为试点县之一，投保120万元，试点开展野生动物致害补偿保险。保险开展2年多来，野生动物致害补偿责任保险已发生理赔案件396件，涉及15个乡镇，223个村，6134户，已决赔款144.62万元,未决赔款2.8万元。保险的开展实现了野生动物致害补偿从无到有的转变，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弥补了农民群众因野生动物致害造成经济损失，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

野生动物致害保险的开展，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野猪的繁殖能力较强，野猪的种群数量不断增长，野猪对农作物的损害也不断加剧。紧紧通过致害补偿这一途径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近年来，我局积极研讨，不断尝试一些其它防控措施，例如：建议在经常遭受野猪破坏的玉米地内推广种植一些野猪不擅破坏的农作物油菜、芝麻等等。2023年，给重点受害乡镇发放动物击退器对野猪进行防控等措施。

野猪损害农作物这一致害问题已成为全社会反应较为强烈的问题，2023年7月，国家林草局正式发布调整后的《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野猪退出“三有名录”。

2024年1月20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央政法委、中央网信办、教育部、公安部、民政部、司法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共同印发《野猪等陆生野生动物致害防控工作方案的通知》文件。文件中提出依法、科学调控野猪等野生动物种群数量，积极稳妥解决野生动物种群扩散和致害问题。

工作方案中第三点加强预防控制第（八）项分级分类开展种群调控。依法开展野生动物种群调控，将野生动物种群数量控制在合理范围，防止出现野猪等个别物种过快增长状况。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对法律规定保护范围之外的野生动物，可在自然保护地、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以外依据猎捕方案开展猎捕活动，不受猎捕量限制，无需申请《狩猎证》，但猎捕人员和组织应当严格遵守有关规定，不得使用法律禁止的工具和方法。

《野猪等陆生野生动物致害防控工作方案》的出台，充分说明从国家层面已经开始重视野猪等野生动物致害这一社会问题。目前省级层面还未正式出台具体工作方案，等省级具体方案出台之后，我局将积极响应，制定有效防控措施，落实防控政策，彻底解决野猪危害群众生命财产问题。

非常感谢您提出的宝贵建议，希望我们共同努力，持续不断推动这项工作的落实。我局将加强与其他县区的沟通，及时掌握防控野猪方面最新的经验做法与政策。我们也会及时将工作的进展情况与您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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